立功表彰退役军人免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复试承诺书
本人姓名：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
报考学院：__________        报考专业：__________
本人系申请南京医科大学 2026 年立功表彰退役军人免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考生，现就复试资格、材料真实性及相关权责事宜，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提交的报考材料（含退役军人身份证明、立功表彰证书、学历学位证明等）均真实、完整、合法有效，无伪造、变造、篡改、虚报等情形；本人所填报的报考信息与实际情况完全一致。
2.本人已明确知悉，免初试资格须经退役军人事务部最终审核确认，目前审核结论尚未公布。本人自愿参加学校组织的硕士研究生复试，清楚了解并认可：若后续退役军人事务部审核认定本人不符合免初试资格，本次复试结果自动无效，学校不予录取，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bookmark: _GoBack]3.本人承诺严格遵守南京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复试工作小组及考场工作人员的统一安排与管理；自觉恪守学术诚信，复试过程中不作弊、不违规，若有违反，自愿接受学校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处理。

承诺人（签字）：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